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管理一部发出的《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5】05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
方对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逐项回复，现就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关于业绩承诺
前期公告显示，2021年 8月，公司以现金 1.95亿元收购关联方祥源地产持有的祥源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源建设）100%股权，关联方承诺祥源建设2021-2023年度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3000万元、4000万元、5000万元。三年承诺期收购标的分别实现净利润 4068.48
万元、3447.63万元、6053.30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113%。承诺期满后，2024年祥源建设
改名为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工程），前期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
祥源控股以其所有的共计82套房产，抵偿欠付交建工程合计1.32亿元的施工工程款，公司控
股股东承诺，若上市公司在处置抵债房产过程中产生减值损失的，由控股股东或其控股子公
司负责对减值损失部分进行全额现金补偿；若上市公司在2年内未能完成抵债房产处置，由控
股股东或其控股子公司负责对尚未处置的房产按本次抵债价格进行回购。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收入来自于关联方的规模与
占比，并列示每年前五名关联方客户名称、业务类型、销售金额、项目进展等；（2）说明祥源建
设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情况，包括关联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
形成时间、金额、形成后至2024年每年年末余额与坏账计提金额，说明是否存在承诺期内坏账
计提不充分、承诺期满大额计提坏账的情况；（3）公司所持上述抵债房产最新处置进展，期末
相关房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4）补充收购标的 2024年业绩情
况，结合承诺期满关联方以资抵债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承诺期通过关联交易完成业绩承诺、
承诺期满关联应收款回收困难的情况，进而说明承诺期内收入及利润的确认是否真实、准确、
审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收入来自于关联方的规模与占比，并列示每年

前五名关联方客户名称、业务类型、销售金额、项目进展等
（一）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收入来自于关联方的规模与占比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收入来自于关联方的规模与占比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

关联收入占比（%）

2023年度

46,819.33
93,207.37

50.23

2022年度

66,969.51
81,108.91

82.57

2021年度

86,808.57
91,305.84

95.07
如上表所示，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收入来自于关联方的规模分别为86,808.57万元、66,969.51万元和46,819.33万元，占比分别为95.07%、82.57%和50.23%。收购完

成后，标的公司积极扩展外部业务，来自于关联方的收入规模和占比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二）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每年前五名关联方客户情况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每年前五名关联方客户名称、业务类型、销售金

额、项目进展等具体情况如下：1、2021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阜南县城北祥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上海万锦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公园城
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阜南67号地块北宸里项目部

阜南65#地块陶源里项目

其他项目

五河CH33地块一期

其他项目

上海合利坊旧改项目

其他项目

阜阳芳华园项目

其他项目

祥源城二期西区别墅项目

其他项目

业务类型

土建

土建

土建/装饰/设计

土建

土建/装饰/设计

土建

装饰

土建

装饰/设计

土建

土建/装饰

销售金额

7,004.95
7,416.25
1,846.82
7,391.93
3,398.74
9,481.28

7.55
5,907.93
1,200.47
6,115.61
555.20

项目进展

截至2021年末

在建

在建

在建/完工

在建

在建/完工/决算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决算

截至2024年末

完工

完工

完工/决算

完工

完工/决算

完工

决算

完工

在建/完工/决算

完工

完工/决算

注：表中仅列示前五名关联方客户的主要项目，其他项目予以合并列示；下同。2、2022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合肥祥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祥源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祥源花世界湖悦项目 18#地块
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其他项目

宁波杭州湾新区文创宜居区块5#-b、5#-f地块项目总承包工
程

宁波杭州湾新区文创宜居区块6#-d、8#地块总承包工程

其他项目

阜南65#地块陶源里项目

其他项目

祥源城二期西区别墅项目

其他项目

五河CH13-3新都项目

其他项目

业务类型

土建

土建/装饰

土建

土建

土建/装饰

土建

土建/装饰/设计

土建

土建/装饰

土建

土建/装饰

销售金额

10,657.91
3,447.40

4,976.97

2,600.05
3,510.48
6,403.18
4,501.59
8,210.44
330.50

3,660.00
2,716.87

项目进展

截至2022年末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完工/决算

在建

在建/决算

决算

在建/完工/决算

截至2024年末

在建

在建/完工

完工

在建

完工/决算

完工

在建/完工/决算

完工

完工/决算

决算

完工/决算

3、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宁波祥源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合肥祥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祥源生态
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项目名称

宁波杭州湾新区文创宜居区块6#-d、8#地块总承包工程

其他项目

祥源花世界湖悦项目 18#地块
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祥源花世界湖悦 S3、S4商业小
镇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其他项目

阜南65#地块陶源里项目

阜南65#-2地块陶源里项目

其他项目

五河CH13-3新都项目

其他项目

阜南 47#地块商业、幼儿园地
块

阜南公园城项目部

其他项目

业务类型

土建

土建/装饰

土建

土建

土建/装饰/设计

土建

土建

土建/装饰

土建

土建/装饰

土建

土建

土建/装饰

销售金额

12,308.35
6,260.57
4,145.15

2,404.73
2,674.85
2,858.30
2,107.24
1,620.38
3,107.64
236.65
859.68
692.06
370.89

项目进展

截至2023年末

在建

在建/完工

在建

在建

在建

完工

在建

在建/完工/决算

完工

在建/完工/决算

决算

决算

完工/决算

截至2024年末

在建

在建/完工/决算

在建

在建

在建/完工

完工

在建

在建/完工/决算

完工

完工/决算

决算

决算

决算

如上表所示，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每年前五名关联方的项目进展均处
于正常状态。

二、说明祥源建设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情况，包括关联应
收账款欠款方名称、形成时间、金额、形成后至2024年每年年末余额与坏账计提金额，说明是
否存在承诺期内坏账计提不充分、承诺期满大额计提坏账的情况

（一）祥源建设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情况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祥源建设（2024年祥源建设更名为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本回复中“祥源建设”、“交建工程”及“交建建筑”均为同一家公司）关联业务收入
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包括关联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金额、形成时间、形成后至2024年每
年年末余额与坏账计提金额，具体情况如下：1、2021年末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欠款方名称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祥源生态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上海万锦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城市更新
有限公司

宁波祥源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绍兴市祥源绿信置
业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公园城开
发有限公司

祥源花世界生态文
化旅游区开发有限
公司

滁州祥源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2021年末

应 收 账
款余额

5,812.87

5,720.94

5,693.80

4,328.43

4,266.32

3,350.64

3,237.91

3,203.58

1,267.13

1,205.35

坏 账 准
备余额

179.64

120.16

128.58

90.90

216.95

70.36

68.00

67.73

28.09

30.07

形成时间

2021年

5,609.97

5,720.35

5,467.38

4,328.43

1,296.47

3,350.64

3,237.91

3,192.22

1,229.65

1,085.11

2020 年
及以前

202.90

0.59

226.42

-

2,969.85

-

-

11.36

37.48

120.24

截至2022年末

应 收 账
款余额

2,787.34

722.16

5,037.41

797.90

2,049.43

2,727.14

563.81

465.76

504.65

67.47

坏 账 准
备余额

151.86

39.18

286.04

43.25

181.45

147.81

30.56

26.01

27.36

7.68

截至2023年末

应 收 账
款余额

469.94

643.34

2,693.37

-

583.29

-

153.81

206.26

349.97

7.50

坏 账 准
备余额

33.11

44.33

208.78

-

60.05

-

10.58

15.56

24.09

0.52

截至2024年末

应 收 账
款余额

277.59

163.40

50.53

-

23.21

-

-

11.36

85.42

7.50

坏 账 准
备余额

26.04

14.98

6.70

-

2.33

-

-

2.90

7.80

0.68
2、2022年末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欠款方名称

宁波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祥源生态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万锦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安徽祥源公园城开发有限
公司

绍兴市祥源绿信置业有限
公司

安徽祥源城市更新有限公
司

2022年末

应收账款
余额

10,179.03

7,847.29

5,721.18

5,939.44

4,489.08

4,433.31

3,650.92

2,622.51

2,673.24

2,460.99

坏账准备
余额

261.08

228.96

115.68

302.08

75.88

69.15

86.61

69.13

62.62

198.36

形成时间

2022年

7,451.90

5,055.13

4,985.72

896.83

4,293.09

4,388.17

2,853.02

2,156.75

2,109.43

411.52

2021年

2,727.14

2,791.33

734.88

4,817.19

196.00

45.13

797.90

454.40

563.81

881.15

2020 年
及以前

-

0.83

0.59

225.42

-

-

-

11.36

-

1,168.32

截至2023年末

应收账款
余额

284.32

3,206.19

752.70

3,595.40

575.28

-

392.54

1,764.76

1,754.80

870.64

坏账准备
余额

6.62

96.38

46.88

475.17

13.97

-

9.15

51.87

40.89

66.75

截至2024年末

应收账款
余额

207.36

2,624.85

227.90

281.17

412.44

-

-

720.55

-

218.34

坏账准备
余额

7.61

111.61

17.35

16.28

23.90

-

-

28.93

-

11.46
3、2023年末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欠款方名称

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宁波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祥源生态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滁州祥源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公园城开发有限公
司

绍兴市祥源绿信置业有限公
司

2023年末

应收账款
余额

10,739.73
9,580.27
8,669.92
6,279.34
6,087.94
4,751.68

3,702.84
3,154.61
2,351.77

1,967.76

坏账准备
余额

55.85
54.27

193.72
45.63
93.37
44.04

62.20
78.01
44.79

41.99

形成时间

2023年

10,739.73
9,334.20
6,617.94
5,614.09
3,465.83
4,176.39

2,982.55
2,287.32
1,146.97

212.96

2022年

-
246.06
201.30
644.56

2,307.64
379.29

64.50
287.35
998.54

1,754.80

2021年

-
-

1,625.26
20.69

313.65
196.00

655.21
520.32
194.90

-

2020 年及
以前

-
-

225.42
-

0.83
-

0.59
59.62
11.36

-

截至2024年末

应收账款
余额

8,365.95
2,596.96
2,903.20
3,913.99
4,447.20
3,665.99

1,747.97
1,803.35
1,301.06

83.74

坏账准备
余额

140.55
46.99
55.99
67.62

123.98
78.56

43.44
37.86
27.71

1.41
（二）说明是否存在承诺期内坏账计提不充分、承诺期满大额计提坏账的情况
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余额，以及形成后至2024年每年年

末余额与坏账计提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1年末

2022年末

2023年末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38,086.97
50,016.99
57,285.86

坏账准备余
额

1,000.48
1,469.55
713.87

截至2022年末

应收账款余
额

15,723.07
一

一

坏账准备余
额

941.20
一

一

截至2023年末

应收账款余
额

5,107.48
13,196.63

一

坏账准备余
额

397.02
807.68

一

截至2024年末

应收账款余
额

619.01
4,692.61

30,829.41

坏账准备余
额

61.43
217.14
624.11

由上表可见，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余额回款正常，除2023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因回款期间较短、尚在陆续回款外，2021年末、2022年末应收账款至2024
年末余额较小，剩余未回款项主要系部分项目尚未竣工验收或决算，应收账款尚未到回款期
所致，不存在承诺期内坏账计提不充分、承诺期满大额计提坏账的情况。

三、公司所持上述抵债房产最新处置进展，期末相关房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况，以及控股股
东承诺履行情况

（一）公司所持上述抵债房产最新处置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控股以其所有的共计82套房产，抵偿欠付交建建筑合计1.32亿元的施
工工程款，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对供应商的资产处置总额为10,738.29万元，占本次抵债资产13,205.82万元的81.31%。本次关联方以实物资产抵债事项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积极推动工抵房对供应商去化以及产证办理相关工作，截至目前抵债房
产最新处置进展情况如下：1、合肥祥源花世界·湖悦小区66套住房已通过三方工抵协议形式对供应商直接工抵65
套；2、合肥祥源花世界·丹桂湾6套商铺、阜阳阜南祥源城10套房产，已完成房产不动产权证
办理工作，未来公司将按照公告承诺时间完成对供应商工抵。

本次对供应商抵债价格按照公告交易价格执行，未对公司造成损失，剩余房产公司将按
照承诺如期处置完毕。

（二）期末相关房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况
因评估基准日与资产负债表日间隔较短，且通过公开市场交易价格查询可以确认，截至

报告期期末相关房产不存在减值情况。
（三）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为充分保障公司利益，本次以资抵债交易完成后，若公司在处置抵债

房产过程中产生减值损失的，由控股股东或其控股子公司负责对减值损失部分进行全额现金
补偿；若公司在2年内未能完成抵债房产处置，由控股股东或其控股子公司负责对尚未处置的
房产按本次抵债价格进行回购。上述补偿及回购责任须在条件触发后3个月内履行完毕。

截至目前，公司大部分房产已完成对下工抵且未发生折价工抵的情形，剩余未抵房产期
末不存在减值情况，故尚未触发控股股东需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补充收购标的2024年业绩情况，结合承诺期满关联方以资抵债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
承诺期通过关联交易完成业绩承诺、承诺期满关联应收款回收困难的情况，进而说明承诺期
内收入及利润的确认是否真实、准确、审慎

（一）补充收购标的2024年业绩情况
交建建筑2021年度至2024年度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其中：关联销售收入

非关联销售收入

关联收入占比（%）

净利润

2024年度

69,136.78
21,232.27
47,904.51

30.71
1,457.40

2023年度

93,207.37
46,819.33
46,388.04

50.23
6,053.30

2022年度

81,108.91
66,969.51
14,139.40

82.57
3,447.63

2021年度

91,305.84
86,808.57
4,497.27

95.07
4,068.48

如上表所示，交建建筑 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9,136.78万元，实现净利润 1,457.40万
元。2024年净利润较上年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逐步控制关联交易比重，关联销售收入规模
下降，以及新拓展的外部业务市场项目毛利率较低所致。具体如下：1、控制关联交易比重，关联销售收入规模下降

交建建筑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业务，因交建建筑与公司同属“建
筑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申请过程中，为了避免交建建筑与公司产生潜在的同业竞
争情形，更好的保护上市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承诺，交建建筑未来均仅为
祥源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相关施工服务，不对外承接业务。因此，在2021年公司收购前，交
建建筑的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控股股东及关联企业。2021年公司收购完成后，交建建筑成为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
情形，同时公司承诺交易完成后第三年即2024年上市公司房建业务板块中关联交易占比不超
过50%。收购完成后，公司积极推进交建建筑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丰富客户资源，开拓外部
市场，至2024年末累计签订了339,237.27万元外部业务合同，有力降低了关联交易比重，目前
的业务以外部业务为主。如上表所示，交建建筑关联交易收入从2021年度的86,808.57万元
减少至2024年度的21,232.27万元，2024年度，房建业务中关联交易占比为30.71%，已完成降
低房建业务关联交易占比的承诺。综上所述，交建建筑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交易占有一定比重
是由历史原因形成，同时通过积极开展外部业务，实现市场化经营，完成了业绩承诺。

交建建筑2024年度关联销售收入金额由46,819.33万元减少至21,232.27万元，导致营业
收入总额较上年减少约24,070.59万元，相应减少税前利润约2,452.79万元。2、新拓展的外部业务市场项目毛利率较低

交建建筑2021年度至2024年度新增项目的合同额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关联销售合同额

非关联销售合同额

关联销售毛利率

非关联销售毛利率

2024年度

1,014.46
73,100.17

6.00%
1.40%

2023年度

41,421.44
180,895.65

3.13%
10.67%

2022年度

64,473.11
15,182.47

6.62%
4.73%

2021年度

70,891.83
17,551.50

4.25%
4.26%

如上表所示，2024 年度公司新增项目中，关联销售合同额为 1,014.46 万元，毛利率为6.00%，较以往年度处于正常水平，不存在业绩承诺期满后降低关联业务毛利率的情况；非关
联销售合同额为73,100.17万元，毛利率为1.40%，较以往年度下降较多，主要受市场行情影响
以及行业竞争加剧，新拓展的省外区域市场项目毛利率较低。

综上所述，交建建筑2024年度业绩下滑主要系公司逐步控制关联交易比重，关联销售收
入规模下降，以及外部业务新拓展的区域市场项目毛利率较低所致，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业绩
承诺期满后降低关联业务毛利率等异常情况。

（二）结合承诺期满关联方以资抵债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承诺期通过关联交易完成业绩
承诺、承诺期满关联应收款回收困难的情况，进而说明承诺期内收入及利润的确认是否真实、
准确、审慎

近年来，房地产销售难度增加导致回款难度加大，为了加快公司应收账款回收，维护公司
应收账款安全，2024年公司对外披露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以实物资
产抵债并拟签署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并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同时，公司制定了可行的对下供应商工抵方案，将尽快完成抵债房产的处置工作，避免关
联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未来，控股股东将继续履行应收账款及时支付的承诺，公
司将继续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履行相关承诺，保证应收账款回收。

综上所述，交建建筑承诺期内收入及利润的确认真实、准确、审慎。
五、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获取交建建筑关联收入明细表、关联方清单以及财务报表，检查关联收入的金额统计

的准确性；结合关联方清单检查关联收入的完整性；结合财务报表检查交建建筑业绩承诺期
间营业收入金额统计的准确性；2、获取交建建筑应收账款明细，复核检查前五名关联方客户名称、业务类型、销售金额、
项目进展等统计的准确性；复核交建建筑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欠款方名称、
形成时间、金额的准确性以及形成后至2024年每年年末余额与坏账计提金额统计的准确性；3、获取抵债房产清单，复核检查抵债房产最新处置进展，相关房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况，以
及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4、复核检查交建建筑2024年业绩情况数据的准确性，了解并分析收入及利润变动情况及
具体原因；复核关联应收款收回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1、2021-2023年度，业绩承诺期间收购标的收入来自于关联方的占比分别为 95.07%、82.57%和50.23%，呈逐年下降趋势；关联客户项目无明显异常情况；2、业绩承诺期内关联业务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前十名余额回款正常，不存在业绩承诺期

内坏账计提不充分、承诺期满大额计提坏账的情况；3、截至目前，公司大部分抵债房产已完成对下工抵且未发生折价工抵的情形，剩余未抵
房产期末不存在减值情况，故尚未触发控股股东需履行相关承诺的情况；4、交建建筑2024年度业绩下滑主要系公司逐步控制关联交易比重，关联销售收入规模下
降，以及外部业务新拓展的区域市场项目毛利率较低所致，具备合理性；近年来，房地产销售
难度增加导致回款难度加大，为了加快应收账款回收，公司制定了可行的对下供应商工抵方
案，将尽快完成抵债房产的处置工作，避免关联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业绩承诺期内
收入及利润的确认真实、准确、审慎。

问题2、关于关联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 48.73亿元、10.79亿元，其中对关联

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余额分别为7.08亿元、1.33亿元，占比均超过10%。在按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时，公司对普通欠款方与关联欠款方采取不同的计提比例，普通欠款方整体计提比例6.83%，关联欠款方整体计提比例1.27%。此外，报告期内对海口城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
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6559.90万元，计提比例 91.54%。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十名关联
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欠款对象的名称、金额、形成背景、账龄、坏账计提情况等，核实相关关
联交易审议程序是否合规，说明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开展大量关联交易的原因与必要性；
（2）结合业务实际运营情况，说明公司针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坏账采用不同计提确认方法与
依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
（3）说明公司对海口城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大额坏账的原因，核实该客户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前十名关联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欠款对象的名称、金额、形成背景、账龄、坏账计提

情况等，核实相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是否合规，说明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开展大量关联交
易的原因与必要性

（一）前十名关联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欠款对象的名称、金额、形成背景、账龄、坏账计
提情况

截至2024年末，公司前十名关联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欠款对象的名称、金额、账龄、坏
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宁波祥源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上海万锦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公园城开发有
限公司

滁州祥源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阜南县祥源生态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城市更新有限
公司

合计

应收账款期末
余额

15,127.42

11,808.01

9,967.29

5,509.33

3,579.57

5,839.33

5,430.62

4,888.57

2,950.05

1,823.09

66,923.28

合同资产期末
余额

2,883.09

2,717.60

1,589.13

1,753.09

3,273.61

645.91

47.58

78.33

1.06

74.93

13,064.32

应收账款和合同
资产期末余额

18,010.51

14,525.61

11,556.42

7,262.42

6,853.17

6,485.24

5,478.20

4,966.90

2,951.11

1,898.02

79,987.60

账龄

1年以内 16,634.68万元，1-2年 1,086.86
万元，2-3年273.63万元，3年以上15.34
万元

1 年以内 12,919.72 万元，1-2 年 1,382.2
万元，2-3年 64.5万元，3年以上 159.19
万元

1 年以内 2,431.26 万元，1-2 年 9,125.16
万元

1 年以内 1,062.14 万元，1-2 年 4,046.55
万元，2-3 年 1,918.65 万元，3 年以上235.08万元

1 年以内 3,915.06 万元，1-2 年 1,593.28
万元，2-3年1,344.84万元

1 年以内 2,814.63 万元，1-2 年 3,253.55
万 元 ，2- 3 年 253.37 万 元 ，3 年 以 上163.69万元

1 年以内 4,255.71 万元，1-2 年 1,053.32
万元，2-3年157.81万元，3年以上11.36
万元

1年以内1,040.25万元，1-2年3,852.8万
元，2-3年66.35万元，3年以上7.5万元

1 年以内 47.91 万元，1-2 年 2,848.45 万
元，2-3年4.3万元，3年以上50.45万元

1 年以内 57.63 万元，1-2 年 1,586.36 万
元，2-3年205.11万元，3年以上48.92万
元

一

坏账准备余
额

119.70

117.03

154.67

141.98

38.69

95.26

52.69

72.05

56.18

36.70

884.95
由上表所示，截至 2024年末，公司前十名关联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 79,987.60万

元，占公司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余额的比例为13.44%，前十名关联方款项形成均系子公司交
建建筑自关联方承接的施工项目形成。其中，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各施工项目尚未达到付款
时点的应收工程款，根据合同约定，在项目实施阶段，按月或根据工程节点进度向工程监理、
客户单位提交工程进度报表，经工程监理和客户审核后，客户支付实际完成工程结算产值一
定比例的款项，通常为70%-95%，符合行业惯例；合同资产余额主要系各施工项目尚未达到
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工程质保金，以及按照履约进度确认、尚未得到客户单位确认的已完工
未结算资产。

（二）核实相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是否合规，说明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开展大量关联交
易的原因与必要性

公司制定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
执行，对于新签关联交易合同主要通过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对于未单独预计的通过召开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方式审议，公司关联交易均按照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履行相应审批，相
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规。2022-2025年度，公司关联交易预计及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22
2023
2024
2025

预计新签关联交易合同额

55,600.00
45,300.00
5,800.00
192.36

实际新签关联交易合同额

42,120.02
42,304.41
3,114.46

-

预计关联交易发生额

74,417.00
56,674.00
37,910.00
24,487.34

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额

68,979.03
47,927.75
23,063.35

-
如上表所示，公司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额呈逐年下降趋势，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和业务延续的需要，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房建服务，可以让子公司交建建筑以市场价为基
础，在同等条件下形成一定收益，同时，在保障其业务稳定的情况下，控制了关联交易比例，不
会损害公司利益。相关关联交易遵循定价公允、公平的市场原则执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结合业务实际运营情况，说明公司针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坏账采用不同计提确认方
法与依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
致

（一）公司针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坏账计提确认方法与依据
公司针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采用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是一致的，均按照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报告期期末，在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时，对应收外部客
户综合计提比例为6.83%，对应收外部关联方综合计提比例为1.27%，主要系不同组合的应收
账款历史迁徙率情况不同所致，公司在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时已充分考虑不同组合的预期信
用风险，不存在因客户为关联方而降低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情况。

（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
公司应收账款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1 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应收账款组合2 应收合并范围外关联方
应收账款组合3 应收外部客户
对于组合1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已合并抵消，期末无余额；对于划分为组合2和组合3

的应收账款：①公司分别编制较为稳定的历史经营期间（2021-2024年）应收账款账龄情况；②
分别计算各年度、各级次账龄段应收账款平均迁徙率情况；③在考虑前瞻性信息调整时，针对
组合2应收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客户组合（客户主要系应收控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考虑到行业情况因素影响，提高了前瞻性信息比例；④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率。

截至报告期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计

应收合并范围外关联方

账面余额

40,479.01
26,184.33
3,243.26
906.68
24.04
1.68

70,839.00

占比(%)
57.14
36.96
4.58
1.28
0.03

-
100.00

坏账准备

250.97
439.92
119.06
82.60
6.13
1.68

900.36

应收外部客户

账面余额

189,342.25
98,322.67
67,849.33
22,176.57
21,137.82
10,428.22

409,256.86

占比(%)
46.26
24.02
16.58
5.42
5.16
2.55

100.00

坏账准备

1,235.84
3,266.20
4,239.46
3,237.78
5,559.25

10,428.22
27,966.75

由上表可见，合并范围外关联方应收账款账龄较短，主要集中在 2 年以内，占比为94.10%；外部客户应收账款账龄相对较长，其中2年以内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为70.28%。合并
范围外关联方组合的回款速度优于外部客户，平均迁徙率小于外部客户，同时因账龄较短，坏
账准备应计提金额较小，导致整体计提比例低于外部客户。

综上所述，公司针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采用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是一致的，相
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相关坏账计提方法一致。

三、说明公司对海口城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大额坏账的原因，核实该
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一）公司对海口海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大额坏账的原因
报告期内，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公司对该项应收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2024年末，公司对海口海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账款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6,559.90万
元，主要系该笔应收账款预计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原因如下：2016年10月，公司与海口海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约定项目公司为发包人，由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人承建海口市21条城市道路改造
提升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海口PPP项目”）的施工，海口市市政管理局为该PPP项目主管
部门。由于项目施工期间遭遇多次停缓建，特别是征地、拆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经公司多
次协商后，各方同意对诸多子项目采取甩项处理，对已施工的12条道路陆续办理了竣工验收
和移交工作。

由于项目一直未能启动决算审计，且项目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存在经营异常的情况，截至2024年末，公司仍在积极推动项目决算审计工作，但由于政府单位部门调整、人员变更较多等
原因，进展缓慢，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公司实际完成工程量及累计收款情况，对于该笔应收
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二）核实该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经核实，客户海口海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系由中福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79%，社

会资本方，最终控股股东为中国老龄协会）、海口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政府方，最
终控股股东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公司（持股1%）共同出资设立的PPP项目
公司，专门负责海口PPP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获取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明细表，检查关联方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欠款对象的名称、

金额、形成背景、账龄、坏账计提情况等；2、询问了解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的原因与必要性，检查公司关联交易相
关的审议和披露公告；3、了解并复核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判断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4、了解公司对海口海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的原因和项目背景，了
解该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1、公司相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规，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的原因系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和业务延续的需要，交易遵循定价公允、公平的市场原则执行；2、公司针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采用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是一致的，均按照整个
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相一致；3、公司对海口城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大额坏账的原因主要系该笔应
收账款预计收回存在不确定性；经核实，客户海口海中城建项目管理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关联方无关联关系，从项目公司的股东性质以及项目业务背景角度，不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

问题3、关于其他应收款
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2.86亿元，计提坏账6733.30万元。其中，公司对关

联方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约2986.75万元，主要为履约保证金。此外，2024年期间公司发生对
关联方因代收代付农民工工资形成的其他应收款62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前十大
欠款方的名称、款项性质、金额、具体账龄结构、减值计提金额，并核实是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列示公司对关联方（含期末余额为0但期间有发生额）其他
应收款的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金额、坏账计提、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对于账龄超过1年的其他应收款说明关联方尚未回款
的原因，核实是否存在潜在资金占用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列示前十大欠款方的名称、款项性质、金额、具体账龄结构、减值计提金额，并核实是

否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024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前十大欠款方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名称

凤台县和瑞资产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五河县新型城镇化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泰 富 建 设 工 程（蚌
埠）有限公司

合肥祥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鹿鸣置业有限
公司

界首市劳动保障监
察执法大队

重庆市黔江区安畅
交通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款项性质

其他保证
金

其他保证
金

履约保证
金

履约保证
金

其他保证
金

往来款

履约保证
金

履约保证
金

农民工保
障金

履约保证
金

期 末 余
额

7,916.89

3,291.00

2,919.95

1,886.75

1,650.00

1,441.45

1,100.00

1,000.00

500.00

452.53

账龄结构

1年以内

-

3,291.00

-

-

-

1,441.45

-

-

-

-

1-2年

7,916.89

-

-

-

-

-

1,100.00

-

300.00

-

2- 3
年

-

-

-

-

-

-

-

-

-

-

3-4年

-

-

-

1,886.75
-

-

-

-

200.00

452.53

4-5年

-

-

2,919.95

-
1,650.00

-

-

-

-

-

5年以上

-

-

-

-

-

-

-

1,000.00

-

-

坏账准
备余额

475.01

98.73

2,919.95

56.60
1,155.00

43.24

33.00

1,000.00

98.00

13.58

是否
为关
联方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未收回原
因

项目在建
中

项目已完
工 ，审 计
未完成

客 户 违
约 ，已 通
过诉讼主
张

项目在建
中

已于期后
收回

工程牵头
方代收代
付农民工
工资

项目在建
中

客 户 违
约 ，收 购
前交建建
筑已全额
计提坏账

项目在建
中

项目在建
中

如上表所示，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
司控股股东下属公司，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为履约保证金，不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除此以外，其他欠款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

二、列示公司对关联方（含期末余额为0但期间有发生额）其他应收款的欠款方名称、交易
背景、金额、坏账计提、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与信
息披露义务，对于账龄超过1年的其他应收款说明关联方尚未回款的原因，核实是否存在潜在
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对关联方（含期末余额为0但期间有发生额）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欠款方名称

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阜阳源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湘潭山市晴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合计

款项性质

履 约 保 证
金

履 约 保 证
金

代 收 代 付
农 民 工 工
资

履 约 保 证
金

履 约 保 证
金

期初金额

1,886.75

1,100.00

-

1,000.00

8.00
3,994.75

本期增加

-

-

620.00

-

-
620.00

本期减少

-

-

620.00

1,000.00

8.00
1,628.00

期末金额

1,886.75

1,100.00

-

-

-
2,986.75

账龄情况

3-4年

1-2年

-

坏 账 准 备
余额

56.60

33.00

-

-

-
89.60

期 后 回
款

-

-

-

-

-
-

如上表所示，公司对关联方其他应收款的欠款余额对应的款项均为履约保证金，相关款
项的形成系公司作为项目承包方，按照具体工程项目合同约定缴纳的一定金额的履约保证
金，待达到合同约定的节点（一般为竣工验收），业主方退还相关履约保证金。其中，其他应收
款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期存在发生额620.00万元，系代收代付业主单位
的农民工工资，相关款项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上表中公司关联方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均对应具体的工程项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交建建
筑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的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建设服务，其中：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相关项目为收购前承接项目，按照合同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阜阳源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项目为收购后承接项目，相关合同签订及
关联交易议案均已经过必要的审议程序并审议通过，也履行了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相关履约
保证金系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行业惯例，关联合同项目履约保证金
的缴纳要求、比例及退还条件与非关联合同项目不存在明显差异。

相关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的退还：履约保证金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合格）且无任何违约
责任时，由乙方（承包人）提出申请，甲方（发包人）15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上表中账龄超过1
年的履约保证金尚未退还系对应工程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尚未满足退还条件，不存在潜在
资金占用。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1、获取公司其他应收明细表，复核检查前十大欠款方的名称、款项性质、金额、具体账龄

结构、减值计提金额统计准确性；复核检查对关联方其他应收款的欠款方名称、交易背景、金
额、坏账计提、期后回款情况等金额准确性；2、获取关联方清单，结合工商信息查询，核实前十大欠款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了解其他应收款形成的项目背景及原因，检查合同、协议中的缴纳或支付、款项退
回约定和条件及支付银行回单等，判断其商业合理性及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3、对关联方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及发生额，获取并检查相关项目合同协议及审批审议文
件，核实确认合同签订及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4、结合合同协议约定的退回条件或期限，对于账龄超过1年的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了解尚
未回款原因，核实是否存在潜在资金占用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1、其他应收款前十大欠款方中合肥祥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公司，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相关款项为履约保
证金，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除此以外，其他欠款方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
他利益安排。2、公司对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均为履约保函金，欠款方为关联业主单位，公司作为工程
项目承包方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相关合同签订及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与信息
披露义务；账龄超过1年的履约保证金尚未退还系对应工程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尚未满足退
还条件，不存在潜在资金占用。

问题4、关于关联其他非流动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应收关联方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5919.53万元，计提坏账130.97万

元，欠款方主要是控股股东旗下地产类与旅游类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收关联方的其
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原因、涉及业务内容、金额，以及相关款项后续回收计划；（2）结合关联方
目前流动性与资信情况，说明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何种措施保证后续款项的回收。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应收关联方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形成的原因、涉及业务内容、金额，以及相关款项后续

回收计划
截至2024年末，公司应收关联方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5,919.53万元，均系各工

程项目未到期且到期日为1年以上的质保金。根据施工合同约定，工程项目审计定案后，业主
单位通常支付至定案金额的95%-97%，余款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待质量缺陷责任期满并无
质量问题发生后，一次性付清，质量缺陷责任期通常为2-5年。故期末根据各项目合同具体
约定，将质量缺陷责任期到期期限在1年以上的质保金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相关款
项在质量缺陷责任期满并无质量问题发生后，可以正常收回。

二、结合关联方目前流动性与资信情况，说明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何种措施保证后续款
项的回收

（一）控股股东目前流动性与资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文旅投资建设运营为主导的企业集

团，业务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包括文旅资产开发运营、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与运营。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肥分所出具的祥源控股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

喜庐财审2025S00094号），2023-2024年度，祥源控股的主要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流动资产总额

非流动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合计

流动负债总额

非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资产负债率（%）

2024-12-31/2024年度

3,924,978.93
2,072,783.11
5,997,762.04
2,652,029.95
1,186,717.40
3,838,747.35
2,159,014.69
1,072,562.47

57,457.62
148,096.02

64.00%

2023-12-31/2023年度

4,177,158.46
2,086,964.36
6,264,122.81
2,795,517.57
1,352,025.97
4,147,543.54
2,116,579.27
1,184,608.00

68,807.60
131,186.11

66.21%

流动比率（倍） 1.48 1.49
注：上述报表为控股股东合并报表，包括所属两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如上表所示，从控股股东合并财务报表角度及公开查询信息，目前无失信被执行人等异

常情况。根据祥源控股提供资料，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祥源控股拥有银行授信总额为 1,
957,094.29万元，其中已用额度957,205.37万元，未使用授信额度为999,888.92万元。

（二）说明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何种措施保证后续款项的回收
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后续款项的回收：
1、保持日常磋商及常态化催收，结合合同约定及项目进展，定期统计更新相关工程款和

质保金等的金额、账龄、支付节点及到期应收情况，及时与关联方沟通回款并要求控股股东参
与督促协调，在具备条件下优先以银行存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流动性较强的方式进行支付；

2、公司前期已经通过债务重组与抵销安排清收部分到期债务，加快对关联方应收款项的
回收，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益；

3、建立关联方实时流动性及资信跟踪机制，对于尚未到期或满足支付条件的应收款项，
公司重点关注现金流、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偿债指标，根据相关情况强化催收力度；

4、根据2021年收购祥源建设时控股股东出具的相关承诺：承诺在关联方无力支付时，由
其统筹集团资源优先偿付。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明细表，查看其他非流动资产涉及的具体项目、形成原

因、金额及到期日；
2、获取相关项目的施工合同、竣工决算资料等，结合合同条款检查，复核其他非流动资产

的划分是否准确和完整，判断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是否均未到期；
3、获取控股股东合并财务报表，计算复核相关财务指标，分析其财务状况及流动性；通过

公开信息查询控股股东及附属关联方的工商状况及资信情况；
4、询问并检查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何种措施保证后续款项的回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应收关联方的其他非流动资产系各工程项目未到期且到期日为 1年以上的质保

金，根据合同约定，相关款项在质量缺陷责任期满并无质量问题发生后，可以收回；
2、结合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流动性与资信情况，相关质保金到期满足回款条件后，将继

续以现金、票据等多种形式收回款项，公司已采取或拟进一步采取措施保证后续款项的回收。
问题5、关于货币资金与有息负债
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8.49亿元；短期借款期末余额4.5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1.72亿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合计9.71亿元。报告期内，利息支出1.02
亿元，占净利润77.27%。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日常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说明在持有较
大规模货币资金的同时维持高额借款、承担较高利息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2）货币资金受限
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
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日常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说明在持有较大规模货币资金的同时维持高额借款、

承担较高利息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其中：使用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

期末余额

1.00
79,965.62
4,974.06

84,940.67
7,344.94

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84,940.67万元，其中库存现金余额 1.00万元主要用于零星采
购；银行存款余额79,965.62万元，其中2,370.89万元系未决诉讼冻结资金，使用受限；其他货
币资金余额4,974.06万元系向银行缴纳的各项保证金，均为受限资金。

（二）借款期末余额构成情况、主要用途
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45,649.78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17,150.48万

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期末余额16,186.09万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97,057.57万元，
各项借款期末余额合计为158,893.44万元，主要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用途

PPP项目专项贷款

补充运营资金

并购专项贷款

合 计

期末余额

95,925.61

56,359.53
6,608.31

158,893.44

具体内容

子公司界首市齐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亳州祥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宿松
振兴基础设施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三个PPP项目公司的专项长期贷款，专
用于PPP项目的建设

补充运营资金需求（主要为支付材料、工程款）

为收购子公司交建建筑，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取得并购专项贷款11,700.00万元，截至本期期末余额为6,608.31 万元

如上表所示，公司期末借款余额中，95,925.61万元系 PPP项目公司的专项长期贷款，6,
608.31万元系为收购子公司取得的并购专项贷款，剩余56,359.53万元为公司日常经营需求而
取得的借款。

（三）在持有较大规模货币资金的同时维持高额借款、承担较高利息费用的原因及合理性
1、存款专款专用限制
公司主营业务为公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承揽的施工项目主要由政府采购发包，新

中标项目在项目部设立后通常需要开立工程款监管专户、农民工工资监管专户等专用账户，
受业主、监理和银行三方监管，仅能专款专用于相应项目支出，公司不能随意调剂使用；工程
款监管专户一般在项目回款达到97%后才可以申请取消监管，农民工工资专户一般在项目完
工后，收到项目部农民工维权工作组开具的“关于撤销XX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函”时，
才能申请解除监管，注销相应银行账户。截至2024年末，公司银行存款余额中受监管使用的
资金余额约为6.56亿元，剩余可自由支配的营运资金余额约为1.44亿元，资金使用及调配的
灵活性存在一定压力。

2、借款专款专用限制
公司期末借款余额中，95,925.61万元系PPP项目公司的专项长期贷款，6,608.31万元系为

收购子公司取得的并购专项贷款，剩余56,359.53万元为公司日常经营需求而取得的借款。
3、战略布局与机会成本
除上述项目监管资金影响外，还存在部分项目在建设阶段支付比例较低、业主单位付款

周期较长等方面影响，往往需要公司先行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获取资金，支付采购款以保障项
目顺利推进。行业竞争激烈时，公司可能选择"现金+债务"组合快速响应投资机会，即使承担
利息成本，也优于错失战略机遇。

同时，公司通过主动保持适度的银行授信以维持银企关系，有助于公司投融资类项目的
拓展，确保公司融资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在持有较大规模货币资金的同时维持高额借款、承担较高利息费用，主要
系所处行业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较高，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周转的需要，导致期末借款余额较
高，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自身发展需要，具备合理性。

二、货币资金受限的具体情况，是否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
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8.49 亿元，其中使用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 7,
344.94万元，为其他货币资金和未决诉讼冻结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其他货币资金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履约保函保证金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农业复垦保证金

未决诉讼冻结资金

合计

期末余额

4,974.06
903.42

2,429.54

150.00

1,491.09

2,370.89
7,344.94

受限原因

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时，所需缴纳的保证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承付的资金

银行开具工程项目履约保函时，要求缴纳的一定比例的资金
担保

银行开具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时，要求缴纳的一定比例的资
金担保

项目开工前向银行专户缴纳的专项担保资金，用于确保履行
土地复垦义务

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合同纠纷，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暂
时冻结的资金

如上表所示，期末其他货币资金余额均为保证金存款，系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正常缴纳
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履约保函保证金等，不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各保证金均存放于
交建股份及下属子公司的银行账户中，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不
存在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期末未决诉讼冻结资金余额主要系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因合同纠纷，法院根据原告的
申请，暂时冻结的资金，不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相关资金存放于交建股份及下属子公司
的银行账户中，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不存在被他方实际使用的
情况。截至2024年末，针对各项未决诉讼，公司已按照工程进度确认相关成本和负债，并已按
照相关要求和标准进行披露。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货币资金明细表，检查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构成情况；
2、获取公司长短期借款明细表，了解借款的主要目的以及相关余额情况，结合货币资金、

借款余额的变动，分析其合理性；
3、获取公司期末货币资金受限明细清单，并结合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程序验证其准

确性、权利与义务。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在持有较大规模货币资金的同时维持高额借款、承担较高利息费用，主要系所处

行业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较高，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周转的需要，导致期末借款余额较高，符合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自身发展需要，具备合理性；

2、公司使用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系业务开展过程中正常缴纳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履
约保函保证金等各项保证金和未决诉讼冻结资金，相关资金存放于交建股份及下属子公司的
银行账户中，不存在其他潜在限制性安排、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以及货
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问题6、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
2024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3亿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流1.37亿元，其中往来款及其他为9444.82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形成上述往来款的
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2）自查是否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形成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
2024年，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 1.37亿元，其中往来款及其他为 9,

444.82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研发费用

营业外支出

往来款

合计

金额

631.78
477.52

8,335.52
9,444.82

形成原因

研发活动有关的材料费、人员工资等支付的现金

与日常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支出支付的现金

返还供应商履约保证金等支付的现金

明细中，往来款金额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往来单位

合肥宝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喜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力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得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

合计

项目名称

大连路等

宿松路

界首PPP项目

阜南EPC项目

各项目汇总

款项性质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等

金额

3,186.00
2,000.00
900.00
500.00

1,749.52
8,335.52

如上表所示，2024年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往来款及其他中，主要为各工
程项目返还供应商履约保证金支付的现金。形成往来款的具体原因系：公司主营业务为公
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在将建设工程中的专项工程或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
分包供应商时，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向供应商收取的履约保证金，收取比例通常为分包合同
价的 5%-10%，返还条件通常为：（1）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或审计定案后，全额退还给乙方（无
息）；（2）按照履约进度，设备人员进场后返还50%，工程进展顺利且应付未付的质保金与履约
保证金相等时，返还剩余50%的履约保证金。

本年向供应商返还的履约保证金均为已达到合同约定返还条件的款项，存在部分施工项
目合同额较大，如大连路、宿松路等，返还的履约保证金金额相对较大，故整体反映为支付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

二、自查是否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关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不存在需要履行
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该类事项。

三、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其他往来科目明细表，核查往来款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项、款项性质等；
2、获取公司《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及银行对账单，核对银行对账单大额发生额与公司有

关账面记录的是否一致，并双向测试，抽查相关支持性文件；3、选取重要的其他往来款，执行函证程序，编制其他往来款函证结果汇总表，检查回函情
况，对于未回函情况，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4、检查公司管理层提供的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清单，查阅公司与关联方往来明细账，
检查合同或协议、银行收付款凭证等资料，核查与关联方往来款项的性质、交易发生的背景及
商业合理性；5、检查资金收付是否履行相关审议程序；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履行披露义务。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中往来款形成的具体原因、明细情况、涉及事

项、款项性质等未见异常；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不存在
需要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该类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B2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7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